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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建（建）发〔2024〕41号

关于开展 2024年全区房屋市政工程
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局，

各有关单位：

2024年 8月 19日 14时 46分，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顺邦

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引发剂车间发生爆燃事故，造成 5人死亡。

根据《自治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立即开展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

域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宁安办〔2024〕76号）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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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安排部署，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

定即日起在全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全区范围内所有在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项目。

二、检查内容

（一）检查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审核、审批、

交底、验收、专家论证等情况，特别是专项施工方案是否按照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指南》进行编

制；是否进行两级安全技术交底；

（二）检查模板支架、整体提升式脚手架、吊篮安装验收

情况，是否与施工方案及相关标准要求一致；

（三）检查深基坑（沟槽）开挖、支护、第三方监测等情

况，是否与施工方案及相关标准要求一致；

（四）检查起重机械安装、拆卸、顶升加节、附着、验收、

注销、定期检查、维护及保养等情况，是否符合标准、规范和

相关规定要求，是否与施工方案及相关标准要求一致；

（五）检查有限空间作业是否配备通风仪器、检测仪器、

防护用品，是否按照“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施工，作

业期间是否有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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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检查高空作业是否配备安全绳（水平安全绳、竖向

安全绳）、安全带、安全帽、防坠器等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

楼板、屋面、阳台、通道口、预留洞口、电梯井口、楼梯边等

临边洞口是否防护到位；钢结构施工是否设置可靠有效的标准

化爬梯；

（七）检查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带队对承揽项目开展

检查，项目部是否开展自查自纠，是否建立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整改、复查和报告制度，落实专人专班负责具体工作；

（八）检查监理单位是否编制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是否对发现的隐患按照要求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到位并有相应的

记录；

（九）检查勘察、设计单位是否对涉及的危大工程列出清

单，并提出保障安全的注意事项。

三、排查整治方式

即日起至 2024年 9月 30日，采用企业深入自查、属地全

面排查、自治区暗查暗访同步开展、分级实施的方式进行。

（一）企业深入自查。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带队对照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检查表》（附件 1）内容全面深入

开展自查。对重大事故隐患不能立即整改且无法保障安全的，

要立即采取停产等措施，严防事故发生。

（二）属地全面排查。各市、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要组织对辖区内项目逐一排查，紧盯专项排查整治内容，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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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隐患查清、查准、查透，并立即督促整改销号。对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依法采取停工整改、提请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等措施，有效预防群死群伤。

（三）自治区暗查暗访。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各地

专项排查整治开展情况进行暗查暗访，对排查后在危大工程、

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没有形成典型案例的地区予以通报批评，

整治不力或整治期间发生事故的，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充分认识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认真汲取今年以来区内外发生

的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高度重视本次专项排查整

治工作，把专项排查整治与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年行动、全区建筑起重机械和设备安全专项整治结合起来，统

筹安排、同步推进，细化任务分工，层层压实责任，确保专项

排查整治有力有序推进。同时，要通过主流媒体和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及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和违法行为，发挥警示震慑作

用。

（二）强化隐患排查。专项排查整治期间，各企业、各项

目要对照附件 1内容开展企业级检查和项目自查自纠。对排查

出的问题隐患，按照“一企业一清单、一项目一清单”建立台账，

一盯到底抓整改，确保清零销号。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

照附件 1内容开展执法检查，对排查整治工作开展突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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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通报表扬；对企业未进行自查自纠、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

及时消除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信用惩戒、提请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罚款等。

（三）及时信息报送。2024年 9月 25日前，各县（市、区）

住房城乡建设局要形成专项排查整治通报，向地级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报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汇总表》（附

件 2）及通报，各地级市住建局及宁东管委会建设和交通局汇总

后，向住建厅报送《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汇总

表》及通报。原则上各市、县（区）级不少于 1个典型案例，

自治区住建厅对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通报，对专项排查整治

不深入、检查走过场、执法宽松软、报送信息不及时的住建部

门进行约谈。

附件：1.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检查表

2.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汇总表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年 8月 2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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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检查表
序

号

类

别
项 目 检 查 结 果

备

注

1

起

重

机

械

安拆告知、使用登记、检测、

检查验收的办理情况
未告知 项；未登记 项；未检测 项；未检查验收 项。

有无使用下列明令淘汰或禁

止使用设备

有淘汰/禁用设备 台。（QT60/80塔机，井架简易塔机，
QTG20/25/30或 QTZ315塔机，无安全防护和限位保护装置的物料提
升机等）

对于超出出厂使用年限的起

重设备,是否进行注销。 超出使用年限设备 台；注销到期设备 台。

安装、使用有无违规情况
违规安装 项；违规使用 项；安全防护不合格 项，附

着处未设置附着检修作业平台 项，使用非原厂附着的 项。

安全保护装置 失效 项。

2

危

险

性

较

大

分

部

分

项

工

程

危险性较大工程履行法定管

理程序情况（备案、方案编制

审核、公示公告、专家论证、

交底、验收），勘察合计单位

落实主体责任情况。

未清单备案 项；未编制审核方案 项；未论证 项；

未交底 项；未验收 项；勘察、设计文件中未明确危大

工程安全 项。

深基坑（沟槽）开挖、支护、

降水工程

未按方案施工 项；对坑边建构筑物造成危害 项；坑边无排水

措施 项；坑边有堆载 项；坑边有塌方危害 项。

模板支撑体系

未按方案施工 项；未设置顶部和底部水平拉杆 项；未设

剪刀撑 项；立杆搭设不合格 项；立杆基础不可靠 项；

钢管扣件不合格 项。

有限空间作业
未配备通风仪器、检测仪器、防护用品 项，未按照“先通风、再
检测、后作业”施工 项，未配备监护人 项。

脚手架工程

未按方案施工 项；小横杆设置不合格 项；立杆搭设不合

格 项；连墙件设置不合格 项；剪刀撑设置不合格 项；

安全防护不合格 项；悬挑型钢锚固不合格 项；立杆基础不

可靠 项；钢管扣件不合格 项。卸料平台不合格 项。

附着式升降脚手架未设防倾、防坠、停层、荷载、同步升降控制装

置 项，在竖向主框架所覆盖的每个楼层均未设置附墙支座

项，未在属地办理使用登记 项。

3

危

险

作

业

高空作业

未落实危险作业监护人制度的 项，未进行安全培训教育的

项，未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的 项，未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

具的 项，施工现场未按要求设置安全网的 项，临边洞口

未按规定进行防护的或安全通道未按要求设立的 项。钢结构施

工未设置可靠有效的标准化爬梯 项；

4

企

业

主

体

责

任

落

实

施工企业自查自纠的落实情

况（检查记录）、方案审核情

况

施工企业无自查记录 项；无整改台账 项；未落实专项方

案审核责任 项。

监理单位检查及方案审批、验

收情况

监理无检查记录 项；无整改台账 项；未落实方案审批责

任 项；未组织验收 项；未编制危大监理细则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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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房屋市政工程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辖区项目数
（项）

检查项目数
（项）

发现一般隐
患数（项）

重大事故隐患
挂牌督办数
（个）

下达停工整改
项目数（项）

诚信体系扣
分（项）/
扣除分值

人员记分
（个）/
共计分值

罚款金额
（万元）

提请暂扣企
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家）

备注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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